台 灣 區 電 機 電 子 工 業 同 業 公 會

歡迎刊登TEEMA B2B商務平台廣告

www.TEEMAB2B.com.tw
更新日期：971201
	網站廣告定價表

	項次
	品項
	規格
	價格
	期限
	備註

	
	
	
	會員
(開立收據)
	非會員
(含稅，開發票)
	
	

	1
	大型橫幅廣告
（輪播式）
	1.710x168像素
2.小於40kb

3.jpg, gif, swf
	18,000元
	21,000元
	2週
	3則輪播

	2
	產品型錄精選
（輪播式）
	廠商自行上型錄，並由管理員審查後上架
	4,500元
	5,250元
	2週
	每區塊3則輪播

	3
	小型橫幅廣告
（輪播式）
	1.226x91 像素
2.小於20kb

3.jpg, gif, swf
	9,000元
	10,500元
	2週
	每區塊3則輪播

	4
	廣告Banner
製作費
	-
	10,000元
	10,500元
	-
	僅製作最陽春之文字廣告，無任何素材及背景圖

	備註
	1. 廣告刊登以電機電子產業相關為主。

2. 廣告Banner由廠商提供，如需本會製作，費用另計。
3. 會員開立收據，贊助會員及非會員開立發票。

4. 每區廣告額滿後，如有舊廣告下架，始能接續將新廣告上架。
5. 刊登款項請於刊登申請後收到發票時，於10天內以現金或即期支票支付，本會收訖相關款項後，刊登申請才正式生效。
6. 廣告Banner刊登前1日，請廠商提供符合規格尺寸之廣告Banner給本會，並告知連結。

7. 廣告刊登後，資料如需更換，則需酌收手續費3,000元(含稅)整。

8. 因應業務需求，本會保留調整價目表之權利。
9. 因應本會服務政策，本會保留是否接受廣告刊登之權利。
10. 中文版與英文版之廣告系統分離，此廣告費用僅適用單一語言版本。
11. 中文版僅開放產品型錄精選廣告刊登，英文版可刊登所有版位廣告。


歡迎刊登廣告及策略聯盟合作！
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
資訊中心  賴孟頌先生
電話：(02) 8792 6666＃265，gilber@teema.org.tw

傳真：(02) 8792 6135/8792 6088，公會地址：11490台北市民權東路6段109號6樓

台 灣 區 電 機 電 子 工 業 同 業 公 會

歡迎刊登TEEMA B2B商務平台廣告
www.TEEMAB2B.com.tw
TEEMA B2B廣告位置對照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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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大型橫幅廣告(輪播)
2. 產品型錄精選(輪播)
3. 小型橫幅廣告(輪播)
	TEEMA B2B廣告刊登單

	公司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電電會員
	□是 （會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□否

	聯絡人
	

	電話
	（    ）                分機
	傳真
	（    ）

	Email
	

	公司地址
	

	勾選
	廣告版位
	刊登期限
	小計

	□
	產品型錄精選
（中文版）
	□兩週    □一個月    □三個月    □六個月   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	

	□
	大型橫幅廣告
（英文版）
	□兩週    □一個月    □三個月    □六個月   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	

	□
	產品型錄精選
（英文版）
	□兩週    □一個月    □三個月    □六個月   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	

	□
	小型橫幅廣告
（英文版）
	□兩週    □一個月    □三個月    □六個月   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	

	總計
	

	本會業務承辦人（簽名）
	
	所屬室別
	

	備     註
	

	說明：

1. 此報價價格為含稅價格。

2. 廣告Banner由廠商提供，如需本會製作，費用另計。(詳見廣告價目表)
3. 本刊登單簽回可視為正式合約，代表雙方對於本刊登單內容之完全合意，若因本單而涉訟時，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；客製類廣告，需簽立正式合約為準，相關權利義務，以合約內所載內容為準。
4. 刊登之廣告內容若涉及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法律，其責任由原委刊廣告客戶負責，與本會無關
5. 於本單簽回後3日內欲取消，本會將全額退回刊登費用；逾15日欲取消刊登者，本會將收取刊登費之50％作為手續費。
6. 與本案有關之附件如廣告價目表、說明書等皆視為本單之附件，具法律效力。


代表人：

公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